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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消函〔2022〕74号

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关于开展2022年度

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督促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落实主体责任，依法依规执业，提高服务质量，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全市公共消防安全水平整体提升，根据总队2022年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工作部署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支队决定对全市消防技术服务活动质量以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依法执业情况等方面开展专项检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即日起至12月20日，按照时间服从质量的原则以及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延长检查时间。

二、检查分组
由支队与涉及辖区大队联合组成检查组，抽调部分技术骨干、行业领域专家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技术负责人或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等人员开展专项检查工作，检查分组如下：
第一组：检查台江、仓山、连江、罗源
第二组：检查晋安、马尾、福清、永泰
第三组：检查鼓楼、闽侯、长乐、闽清
三、检查对象及方式
（一）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对营业执照注册地位于福州、且未通过“福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平台”自主录入但已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机构进行100%现场核查。

（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技术服务项目

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平台，对2022年1月1日至今的设有消防控制室的公共建筑、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地下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石油化工企业等单位的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项目进行随机现场抽查。

（三）消防安全评估技术服务项目

依托“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管平台，对2022年1月1日至今的消防安全评估项目进行随机现场抽查。

四、检查内容
（一）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条件检查

重点检查
1.是否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2.工作场所建筑面积是否满足；

3.消防技术服务基础设备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设备配备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4.注册消防工程师是否少于2人，其中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是否少于1人；

5.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的机构以及同时从事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的机构中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是否少于6人，其中中级技能等级以上的是否少于2人；

6.是否具备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消防安全评估过程控制体系。

（二）消防技术服务项目执业质量检查

重点查处以下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

1.不具备从业条件开展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2.冒用其他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名义从事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活动，指派无相应资格人员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

3.出具虚假、失实文件；

4.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维护保养、检测建筑消防设施，经维护保养的建筑消防设施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5.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范性文件开展消防安全评估，经消防安全评估合格的建筑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规范性文件；

6.承接业务未与委托人签订消防技术服务合同；转包、分包消防技术服务项目；

7.执业的注册消防工程师同时在两个以上社会组织执业；

8.注册消防工程师存在变造、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及执业印章，以个人名义承接执业业务、开展执业活动或在聘用单位出具的虚假、失实消防安全技术文件上签名的情况；

9. 未设立技术负责人、明确项目负责人，出具的书面结论文件未由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签名、盖章，并加盖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印章；

10.未在经其维护保养的消防设施所在建筑的醒目位置公示消防技术服务信息；未在经营场所公示营业执照、工作程序、收费标准、从业守则、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证书、投诉电话等事项；

11.未建立和保管消防技术服务档案。

五、有关要求
（一）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要根据消防部门工作通知，提前准备有关内页资料，并通知所有从业人员（含法人代表、注册消防工程师、消防设施操作员），携带相关证件及资格证书，在工作场所实地接受检查，未通过“信息平台”自主录入的机构，还应提供社保等机构从业人员入职相关佐证材料备查。从业人员本人无正当理由不能到现场接受检查的或与现场核查不一致的，视为无效人员信息。未在“信息平台”自主录入且实际未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机构，相关情况抄告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未在“信息平台”自主录入但实际有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的机构无正当理由不接受检查或检查结论为不具备从业条件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视为“不具备从业条件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由消防部门依法从严查处。

（二）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对消防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积极协助和配合，如实提供检查所需的营业执照、消防技术服务基础设备检定或校准报告、不动产权证明材料、消防技术服务合同等消防技术服务信息内页材料；涉及消防技术服务项目现场核查，机构应在现场备齐相关消防技术服务合同、消防技术服务报告及服务过程记录等内页材料，不得拒绝或者阻挠。对检查组提出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回答，杜绝弄虚作假行为。现场检查的各类表格和有关材料，如填写错误需要修改的，应将原有材料交由工作人员留档，再提供新的表格和材料重新填写。检查结束后，各类检查表格和材料由工作人员收回并现场封存带回；检查活动结束后，不再收取补充提供的材料。提供虚假材料的，作为严重失信行为列入省级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在信用中国（福建）网站曝光，联合相关部门或者机构对严重失信行为的信用主体进行联合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在“信息平台”自主录入的机构，无正当理由不提供从事消防技术服务活动时出具的消防技术服务项目报告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视为“不按照标准开展消防技术服务活动”，由消防部门依法从严查处。

（三）专家及工作人员不得向被检查单位或对象收取任何费用，不得接受被检查单位或对象的礼金及其他任何形式的馈赠。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也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给予检查人员财物、礼金及任何形式的有价证券，不得以各种方式打听检查结果。被检查单位或对象违反工作纪律的，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2022年11月14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